「認識核能研究所─歲末健走活動」摸彩規則
一、參加人員以本所員工(含職員、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、研發替代役及專支人員在內)為對象。
二、本次摸彩活動獎項及獎金如下：
頭獎一名：獎金3,000元
貳獎三名：奬金2,000元
參獎六名：奬金1,000元
肆獎十二名：奬金500元
三、參加人員必須於健走起點及終點各刷卡一次，本所將以參加人員起點報到之刷卡紀錄，作為電腦抽獎之基本資料，進行摸彩活動。
四、參加人員起點刷卡時間至遲應於14時30分前完成，未依限刷卡者，視為放棄。參加人員應於15時30分前至活動中心大門前參加摸彩活動，逾時不候。
五、本次摸彩活動係以電腦程式進行抽獎，抽中者如未在現場，經主持人唱名三次仍未到場者(不得代領)，視為棄權，由電腦繼續抽下位得獎者，依此類推。參加人員以中獎一次為原則，不得重復領獎。
六、為示公平起見，摸彩活動現場將邀請政風室、主計室及秘書室等單位派員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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